
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 109年第 2次聘用法官助理招考簡章 

一、應試資格： 

(一)、中華民國國民，未具雙重國籍，且非屬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定居設籍

未滿 10 年之人員。 

(二)、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及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12 條所列不得

擔任公務人員各款情事者。 

(三)、公（私）立大學（含學院）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獨立學院

以上大學法律系、所畢業。 

二、錄取名額：依甄試成績擇優錄取若干名，自榜示錄取之日起列為候用

名冊，至下次公開辦理招考之日止未獲遴用者即喪失資格；另甄試結

果，本院認無適合人選時得從缺。但在有效期限內，有前條第 1、2

款情形者，自行喪失儲備資格，不予聘用。 

三、報名時間及方式：即日起至 109 年 11月 19 日（星期四）止，通訊報

名（以郵戳為憑）。信封請註明「應徵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聘用法

官助理」字樣，以掛號郵寄至：89350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 178 號福

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人事室收。如有疑問，請電洽：（082）327-361

轉 308王小姐。 

四、報名時應繳驗之證明文件： 

(一)、報名表 1 份(務必詳實填寫，並親自簽名)。 

(二)、簡要自述(600字以內，並以電腦製作)。 

(三)、最近 2 吋脫帽正面半身相片 1 張(照片背面須書寫姓名，並請自行

黏貼於報名表)。 

(四)、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(如有律師高考及格證書及職前訓練合格證

書者，得併同檢附；無則免附)。 

(五)、國民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。 

(六)、退伍令或免服兵役證件（無者免附）。 

※上述證明文件不齊全者，視為報名資格不符，資格不符者一律不另通知

補正及退件，且不得參加甄試。 

五、甄試方式及成績計算： 

(一)、筆試（佔總成績 70%）：民法及民事訴訟法概要、刑法及刑事訴訟

法概要等二科。每一科各以 100分計。筆試任一科為零分，即不予

錄取，亦不得參加口試。 

(二)、口試（佔總成績 30%）：就應試者專業知能、身心狀態、溝通能力、

品德操守、敬業精神等項目評分，口試未達 70分者不予錄取。 



六、筆試、口試時間、地點、應試名單及其他注意事項：109 年 12月 1日

前於司法院及本院網站公告，請自行上網查閱，不另以書面或電話通

知；如遇天然災害等不可抗力之因素致無法如期舉行，將另行於司法

院及本院網站公告。 

七、工作內容： 

(一)、協助法官辦理訴訟案件程序之審查、法律問題之分析、訴訟案件資

料之蒐集。 

(二)、協助法官整理兩造之主張、證據，分析爭點及彙整歷審判決。 

(三)、協助法官校對判決書及清點、核閱、確認歸檔案件。 

(四)、協助法官辦理非訟、強制執行事件程序及實體之審查。 

(五)、協助製作分配表、債權憑證。 

(六)、協助製作、傳輸、提示電子卷證。 

(七)、其他交辦事項。 

八、待遇：依據司法院頒訂「法官助理遴聘訓練業務管理及考核辦法」第

12 條規定辦理（每薪點折合率目前為 124.7 元），另加計金門地區之

地域加給，以核算起敘薪點後以整數核計，其上限不得逾 9,790 元。 

九、其他： 

(一)、錄取人員經通知報到未於規定期限內報到者，註銷其錄取資格；但

具正當理由並提出書面申請經本院同意保留錄取資格者，列入候用

名冊最末序列。 

(二)、錄取人員經聘用後，自聘用日起需試用 3 個月，試用期間如經服務

單位主管認為不適任或有違反契約情形者，本院得隨時終止聘用。 

(三)、法官助理為「司法人員人事條例」所稱之司法人員，故應受律師法

第 28 條規定（自離職之日起 3 年內，不得在其離職前 3 年內曾任

職務之法院或檢察署執行律師職務）之限制。 

(四)、應試人員經素行調查發現有不良紀錄者，或所填載之報名表資料有

不實而情節重大者，得不予錄取；錄取後發現者，得隨時解聘。 

(五)、本次考試不製發准考證，請應試人員於考試當日攜帶國民身分證、

駕照或健保 IC 卡（請準備雙證件）以供查驗，未帶或缺其中之一

者不得參加考試。 


